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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唐树宝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日期：*
身份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住址：*

2025年7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联合柳州市城区烟草局执法人员对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9号中房胜利小区三区3栋1-8、1-9商铺之间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当事人正在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现场未能出示《营业执照》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当事人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和《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的规定，我局于2025年7月24日予以立案调查。
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3月初开始，在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9号中房胜利小区三区3栋1-8、1-9商铺之间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于2025年7月22日被我局依法查获时，当事人所经营的烟草制品货值金额共计11020元，因当事人在经营过程中未制作进销货台账，故利润无法计算。
上述事实，由以下证据证实：
1.唐树宝的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1份，询问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3份，证明当事人在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在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9号中房胜利小区三区3栋1-8、1-9商铺之间从事烟草制品零售活动的事实。
    3.唐树宝在柳州市柳北区胜利路9号中房胜利小区二区1栋1单元27-2号办理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及《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相关信息材料，证明当事人经营烟草的来源。
4.柳州市城区烟草专卖局出具的涉案烟草专卖品核价表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涉案烟草专卖品的货值金额。
以上证据1-3均由当事人签名确认。
我局于2025年9月25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157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无证无照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违法经营额为11020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
当事人的违法经营额在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具有《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中《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般处罚规定的适用情形；当事人每月养老金只有两百多元，且身患糖尿病，又需负担女儿的大学学费，生活确有困难。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主动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综合考量，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行政处罚。
依据《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第五条、第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无证无照零售烟草制品的行为，并给予罚款2500元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上述款项。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15日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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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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